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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核查材料清单

 
1.被核查建筑企业资质证书；

2.技术负责人身份证、职称证书或注册证书（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企业提供）；

3.实验室负责人身份证、职称证书或注册证书（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企业提供）；

4.中级以上职称人员身份证、职称证书（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、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企业提供）；

5.上述人员至少1个月的社会保险证明（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、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企业提供）。

备注：

1.以上材料应依次编排装订成册，提交清晰可见原件扫描件（A4纸）并加盖企业公章一份至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筑业管理科。

2.核查过程中对所有附件材料真实性有怀疑的，企业须配合于规定的时限内提供附件材料原件予以核实。如不能按要求提供材料原件予以核实，或出现附件材料与原件不符的情况，可以认定企业提交虚假材料，视为核查“不合格”，将在省平台上标注“资质异常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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